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 ：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

上列聲請人因審理本院1 1 2年度重訴字第5 號被告 〇 家暴 

殺 人 案 件 ，對於所適用之法律，依合理之確信，認有牴觸憲法之疑 

義 ，且於裁'判結杲有直接影響，爰依憲法訴訟法第5 5條 規 定 ，聲 

請法規範蕙法審查如下：

壹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刑 法 第 27 1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殺人 者 ，處 死 刑 、無期徒刑 

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（以 下 稱系爭規定）就不堪長期負荷 

而殺害受照護者（以下稱照顧殺人1案件）之 行 為 人 ，顯與一 

般殺 人 犯 罪 不 同 ，認屬顯可憫恕之個案，縱適用刑法第 5 9條 

規定或其他減刑事由，減 輕 其 刑 後 ，仍無法科予得以易服杜會 

勞 動 之 刑 度 ，或不符合給予缓刑之要件，顯 屬 情 輕 法 重 ，致罪 

責與處罰不相當。於 此 範 圍 内 ，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人身 

自由所為之限制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牴 觸 憲 法 第 2 3條 

比 例 原 則 。上開法律與憲法意旨不符部分，應自判決宣示或公 

告之日起失其效力。

貳 、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蕙之情形及所涉憲 

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

一 、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（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數位卷

1 願景工程基金會=「愛到不忍她離開視線，『老老照顧』的愛與傷」、「【照顧殺人】數位專題1 :看見照顧 

殺人 J 、「【照顧殺人】數位專題2 :解開照顧枷鎖 」。聯 合 報 > 2022年5月 I 3 日 。 

<https://visionprojecLorg.tw/story/6224  ̂https://www.visionproject.org.tw/longform/carel/ ' 

https://www.visionp「oJect，org.tw/longform/care2/:> (2023年 12月 27 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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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）

係 之 女 ，兩人與 之 子 （即 之 

兄 ） 同住於嘉義縣竹崎鄉，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 

第 3 款之家庭成員。因 失智症狀日趨嚴重，經常不願 

意 休 息 ，且在屋内砸東西及企圖出門到馬路上亂逛，迭生危 

險 。 於民國11 2年 6 月 2 日 1 5 時 許 ，在 上 開 住 處 ， 

因一時無法忍受 上 開 行 為 ，竟基於殺人之犯意，以平 

日因憂鬱症所取得之安眠藥哄騙 服 用 ，俟 入睡 

後 ，以家中衣櫃中粉色毛巾及灰色上衣悶住 口鼻，致 

因窒息而死亡。 旋即服用大量安眠藥、數顆普 

拿 疼 ，並書立遺書欲結束生命。嗣 於同曰2 2 時許返 

回 住 處 ，發現上情報警處理。 經送醫治療恢復生命意 

識 。因認 涉犯刑法第271條 第 1 項 、第 2 7 2條之殺害 

直系血親尊親屬罪。

二 、本案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蕙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 

憲法上之權利

(一 ）本案首應釐清者為本案是否屬於照顧殺人案件=

被告 於準備程序中陳稱：被 告 於 9 8 年間離婚自北 

部返回嘉義居住，因罹患憂鬱症，係由其母親照顧。被告 

父親 （即被害人）因酗酒4 0餘 年 ，亦由母親照顧 

。母親因無法承受照顧被告及被害人之壓力，因而於104 

年 3 月間自殺。母 親 自 殺 後 ，照顧被告父親之責任，即由 

被告及被告之兄 （依據其自殺防制通報單之紀錄， 

其亦曾於 10 4年 4 月間自殺）共 同 負 擔 。母 親 自 殺 後 ，被 

害人罹患肝硬化，這 1 、2 年肝硬化症狀越來越嚴重，引 

起酒精中毒症狀，腹 部 、腳 都 水 腫 。然因被告之兄日間尚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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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外 出 工 作 ，大部分時間均由被告照護。被 害 人 於 今 （ 

1 1 2 ) 年初開始沒有自理能力，無法控制大小便，需要包 

尿 布 ，雖然走路一拐一拐，但還是可以走路出門，所以都 

要用鐵絲纏繞門，防止被害人自行外出。今年年初被害人 

晚上只睡 2 小 時 ，起 床 亂 搞 家 裡 ，亂 弄 東 西 ，疑似罹患失 

智 症 ，被告與被害人睡在隔壁，中間隔一扇窗戶，以便探 

知被害人之動靜。被害人晚上不睡覺，被告 亦 不 敢 睡 。案 

發 前 3 個 月 ，因為害怕被害人晚上跑出家門，被告都不敢 

吃 安 眠 藥 ，都是利用被害人白天小睡時，也 小 睡 片 刻 I被 

害人跑出門很多次，都是別人打電話過來，不然就是警察 

帶 他 回 來 。案 發 前 ，沒有向長照機構或社福機構求助過， 

因為每天照顧被害人，沒有想到那些…疫 情 之 前 ，雖然衛 

生局會定期訪視被告，被告也沒向他們求助，因為被告認 

為別人可能無法忍受其父親的個性，也沒有辦法照顧他。 

被害人若被送去安養院，一定會被綁手綁腳，被告及其家 

人也沒有錢可以送被害人去安養院。被害人比較正常的時 

候 ，跟被告說過如有一天需要被人把屎把尿時，希望把他 

弄 死 ，因為他不希望被人把屎把尿，是 案 發 前 1 、2 年說 

的 。殺害被害人之後，被告吃了大約 1 0 0顆 安 眠 藥 ，因為 

之前怕被害人跑出去，所以都不敢吃等語（詳 見 本 院 112 

年 1 1 月 2 0 日準備程序筆錄）。而經本院初步核閱卷證， 

被 告 所 述 上 情 ，與證人 於警詢、偵 查 中 證 稱 ：被害 

人有去讓醫院檢查，醫生說他有肝 硬 化 ，可能只.能活2 、

3 年 ，我請被告再忍耐一下，好 好 照 顧 他 。被害人平時由 

我與被告一起照顧，我去上班的話就是被告照顧，我們大 

約照顧父親 8 年 了 。被害人有肝硬化，這陣子還有老人癡 

呆 ，平常都有定期在服用藥物及回診。被害人要自己扶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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牆壁才能走路，有時候他自己會開門跑出去，有時候會把 

門鎖起來不讓他跑出去，因為我家門口是四線道危險。被 

害人最近會碎碎唸，下 午 4 、5 點會常常自己收衣服要回 

去 他 家 ，我們就他說這裡就是你家，整天都是被告陪著他 

。被告有憂鬱症，她平時有定期在服用憂鬱症的藥物，她 

憂鬱症 1 0 幾 年 了 ，她離婚後回家我們才知道，我知道她 

之前照顧婆婆也是老人癡呆，她照顧她婆婆變成有憂鬱症 

才離婚回來等語大致相符。亦 有 ：（一 ）被告之聖馬爾定 

醫院病歷資料記載：

；（二 ）被告之身心障礙鏗定報告記載：

（三 ）被害人於戴 

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記載： 

；（四）嘉義縣社會局社會工作人 

員訪視報告記载：

，為家中主要經濟支配者，負責家中三餐料理及採買事宜 

。被害人家屬表示被害人性情易怒，加上飲酒後會胡鬧、 

大 聲 辱 罵 、摔 東 西 ，於 1 0 5年因喝酒肝臟硬化就醫，由

及被告輪流至醫院拿藥，平時仍可以自理生活，惟 2 

個月前身體逐漸衰弱，鮮 少 出 門 ，被告家庭未有使用長照 

服務紀錄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，及嘉義縣政府衛生局近 

3 年訪視追蹤紀錄單等書面資料可資佐證。而被告經臺灣 

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送請鑑定後，鑑 定 書 記 載 ：被告離 

婚後返回嘉義與被害人、被 告 母 親 、證人 同住，由 

被告照顧全家生活起居。1 0 6年 8 月 8 日被告經天主教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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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爾定醫院診斷為 症，完 全 缓 解 ，最近一次 

憂鬱症發作。今 （1 1 2 ) 年年初開始被告變的較易焦慮、 

失 眠 ，因照顧被害人感到壓力大，故精神科門診醫師有調 

整其抗焦慮及安眠藥物。鑑定意見認為：被告為

症 患 者 ，因現實感、判斷能力不佳，犯案時有負面思 

考 、自殺意念，認知功能處在部分受損之情形下，致其辨 

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。

(二 ） 是綜觀被告 1 0餘 年 來 離 婚 、罹患精神疾病、母 親 自 殺 、 

精神疾病加劇後漸趨好轉 '照顧被害人生活、被害人病況 

加 劇 、被告因而焦慮、睡 眠 不 足 、家庭狀況等之生活歷程

，本案全案情節應與一般殺人案件迥異，而應認為係照顧 

殺 人 案 件 。

(三 ） 「他們是一群不一樣的殺人犯，不是天生心狠手辣，或者 

作奸犯科的惡徒；相 反 地 ，他們從無前科，可能是家中最 

有責任感的那個人，照料因病倒下的至親。」2研究團隊 

分析我國 2 0起 司 法 案 件 ，發現當某一位家庭成員成為照 

顧 者 ，照顧安排便呈現「凍結」狀 態 ，其他家庭成員很少 

因應照顧動態歷程提供協助3。衛生福利部重大家庭暴力 

事 件 之 「家庭暴力合併照顧議題」案 件 ，統 計 自 20 1 8至 

2 0 2 1年 共 計 2 1件 。照顧者本身自承患有精神疾病者共計 

1 1件 （52. 3 % ) ，分別為憂鬱症 4 件 、情緒障礙 2 件 、思 

覺失調症 1 件及疑似精神疾病4 件 。照顧接受者健康方面 

，以患失智症比例最高（9 件 ，42. 9 % ) ，其次為患有精神

疾病者（6 件 15  ̂28. 5 % ) ，病症包括思覺失調症、自閉症 

、身心不穩定、強 迫 症 、重度精神疾病等各1 件 ；照顧接

2 同註1 =

3 NHK特別採訪小组。顏雪雪翻譯。我殺了我的家人-「照顧殺人」當事者的自白。陳 正芬序。台北市：游 

擊 文 化 ，2023年 11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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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者本身有自殺意念者為3 件 （14. 3 % ) ; 因洗腎或糖尿病 

而頻繁進出醫院共計2 件 （9.5% )。2 1 案均未曾納入家暴 

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進行討論。案發前是否有徵兆或異狀 

方 面 ，以無徵兆或異狀最多（7 件 ，33. 3 % ) ，其餘則為照 

顧者/照顧接受者曾透露有輕生念頭共計5 件 （23. 8 % )，

出現暴力情形但未通報者共計5 件 （23. 8 % ) ，照顧者曾透 

露或家屬察覺照顧壓力大共計4 件 （19. 0%)4。且亞洲華 

人 社 會 ，多有照顧長輩、家 人 ，如假 他 人 之 手 ，會被貼上 

不 孝 順 、不負責任標籤之刻板印象。受照護者之生命、生 

存 權 ，在 倫 理 、孝道框架下被保障的同時，照顧者原應擁 

有個人之生活、自由、生 命 ，卻僅能隱身在後，直到消失 

。是此類照顧殺人案件，是否能與一般殺人案件等同視之 

，即有疑義。蓋此類照顧殺人案件，乃肇因於照顧者或受 

照護者缺乏家庭支持系統、社會底層弱勢、有限的國家社 

會福利政策無力顧及，導致照顧者在案發前長期全心全力 

付 出 ，直到身心俱疲至臨界點而崩潰，不堪照護壓力，進 

而殺害受照護者，顯然與一般殺人案件迥異5。而系爭規 

定最輕法定本刑為1 0年有期徒刑，縱使本案行為人依據 

刑 法 第 1 9條 第 2 項 或 第 5 9條分別酌減其刑後，仍須入監 

執 行 ，而無法科予得以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度，或適用缓刑 

規 定 。導致刑罰與罪貴顯不相當，使人民之人身自由顯可 

能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，不僅違反憲法第8 條 、第 2 3條 

規 定 ，更有將過度影響行為人重新回歸一般杜會生活之流

4 陳正芬。照顧悲歌與弒親-自殺事件之人權議題•困家人權委員會。111年12月 =

s 曰本每日新聞杜大阪社會部採訪組於西元2D15年開始整理2010至2014年間在曰本發生的照顧殺人案件* 

採訪案件中的加害者，令其等傾訴所思所想，编撰成書□並於2023年1月由囷内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

公 0 翻 譯 ，出 版 「無人知曉的房間一長期照護下，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」一 書 。



( 四 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 8 條 定 有 明 文 。人身自 

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，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 

法 益 ，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，雖非憲法所不許，惟因刑罰 

乃不得以之強制措施，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，應受到嚴格 

之 限 制 （釋 字 第 6 4 6號 、第 6 6 9號 、第 77 5號 、第 79 0號 

解釋參照）。尤其刑法第5 7條 規 定 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 

責任為基礎」，確已揭示罪刑相當原則。準 此 ，法定刑度 

之高低應與行為人犯罪之動機 '目的、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

、所 生 之 危 害 、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、行為人達反義務 

之程度等所定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，始符合憲法罪刑相 

當 原 則 ，而與憲法第2 3條 比 例原則無違（釋 字 第 5 4 4、 

5 5 1、6 4 6、6 6 9、7 7 5、7 7 7、7 9 0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本聲 

請案所欲請求者，乃系爭規定法定最輕本刑1 0年有期徒 

刑 ，於此類照顧殺人案件類型，於適用刑法第 1 9條 第 2 

項 規 定 ，或顯堪憫恕而適用刑法第5 9條 之 情 形 下 ，仍無 

法科予得以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度，或適用緩刑規定 ° 而對 

於此類不得已之照顧殺人類型之行為人，欠缺得以適用易 

月艮社會勞動制度，或緩刑制度予以彈性調整或緩和必須入 

監服刑之刑罰效果，實際上所受之刑罰與罪責顯不相當， 

使人民之人身自由顯可能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，而牴觸憲 

法 第 8 條 、第 2 3條 之 規 定 。

參 、聲請判決之理由、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 

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達憲 

之法律見解

一 、在平均壽命延長及少子化之趨勢下，我國預計將於西元2025



年進入超高齡社會6 ，長照議題在社會各層面已是政府重要 

之 課 題 。尤其是近年來迭出現照顧者不堪長期照護之經濟負 

擔及 心 理 壓 力 ，因而殺害受照護者。系爭規定之法定刑為死 

刑 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前述照顧殺人案件，因 

不符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缓起訴處分之要件，無法 

予以缓起訴處分。又縱使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

予以減輕其刑，復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再依刑法第59 

條酌量減輕其刑，惟經2次 減 刑 後 ，其最低刑度仍為2年6月 

以上有期徒刑，仍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 宣 告 缓 刑 ，或科 

予得以易服社會勞動之要件，而須入監服刑。對 此 ，立法政 

策上有提出修正刑事訴訟法規定，以降低緩起訴門檻；或是 

修正刑 法 規 定 ，以放寬緩刑標準；抑或在刑法分則中增訂處 

罰 較 輕 之 「長照殺人罪」等 方 向 ，試圖減輕照顧者之刑事法 

律責任7。然經本院函詢法務部及立法院關於「長照悲歌修 

法」之 進 度 ，均尚未有具體時程。於 修 法 未完成前，本院基

於 以 下 理 由 ，認為現行系爭規定於本案適用上確有違憲情形

〇

二 、按蕙法第7條至第17條 、第21條 、第22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 

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

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，憲法第23條定 

有 明 文 。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， 

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行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制人民之身 

體 自 由權者，倘符合罪刑法家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

，尚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，始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無違

，否則過度評價，而以罪刑不相當之刑罰制裁時，難謂與憲

6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。「有關長照悲歌修法」公聽會報告。立法院第10屆第7會 期 • 2023年5月1 5日

同註6 。



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無達，而有牴觸憲法第8條 情 形 ，有釋 

字第594號 、第6 0 2 $ 解釋足資參照。至於罪刑相當原則之審 

查 ，權衡法定刑有無違反罪刑相當性如何具體操作，何種行 

為處以何種刑度係屬過分嚴苛之處罰，倘若欠缺客觀、明確 

且有理論基礎的標準據以操作，不可諱言地易流於主觀法感 

情 的 論 斷 ，無從具體確認國家刑罰權的行使是否在憲法界線 

之 内 。然上述困難毋寧突顯仔細探求客觀比較標準，憑以判 

斷刑罰苛酷與否的必要，而不應是放棄刑度之司法審查的理 

由 。準 此 ，應參考立法者就其他行為之評價，予以體系性的 

比 較 ，對於刑度的嚴苛程度，便能有相對客觀的參考指標以 

資 斷 定 （釋字第669號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） 。

三 、系爭規定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：

(一 ）我國現行刑法殺人罪章同樣侵害生命法益之其他殺人罪類 

型

1 、刑法第273條第1項 義 憤 殺 人 罪 （法定刑為7年 以 下 有期徒 

刑 ）：本 罪 所 謂 「激於義憤」，實務上認為係指被害人先有 

不 正 行 為 ，客觀上有無可容忍，足以引起公憤之情形。而 

學說上亦有指出本罪仍應注意「法秩序對行為人的激憤給 

予諒解的理由」8。義憤殺人案件與照顧殺人案件，自非 

能 等 同比擬。然對照照顧殺人案件，照顧者長期照護飽受 

病魔摧殘之受照護者，受照護者可能長期因病折磨所苦， 

變成一種充滿負面情緒的陌生樣貌。照顧者於家庭、社會 

、國家無力支援的情形下，不堪長期負荷而殺害受照護者 

。法秩序此時對於「行為人因不堪長期身心壓力之負荷」 

自應給予同理之諒解。而二者之最輕法定本刑，前者為2 

月 有 期 徒 刑 ，後者則為10年有期徒刑。倘若以10年有期徒

8 許澤天'■刑法分則（下 ）。台北市：新 學 林 。2021年7月 = 頁1 4 。



刑論以照顧殺人案件之照顧者，顯 然 過 苛 。

2 、 刑法第274條第1項生母殺嬰罪（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

) :本罪的處罰理由並非在於殺嬰的不法内涵較輕微，而 

是考量母親在生產時的心理衝突或情緒不穩定，認為其只 

有較輕微的罪責内涵9 10。本罪並於108年5月修法時明訂「 

因不得已之事由」，方有本罪之適用。而 所 謂 「不得已之 

事由」，參照本罪立法理由之說明，係指諸如遭性侵受孕 

、生產後始發現嬰兒有嚴重身心缺陷或難以治療之疾病、 

家庭背景、經濟條件等。而對照照顧殺人案件，照顧者因 

長期照護受照護者所遭受之身心壓力，面臨潰堤之臨界點 

，其所承受之心理衝突或毫無奥援、絕 望 之 情 緒 ，顯然未 

必亞於立法者所預設生母殺嬰時之情境。再 者 ，照顧者於 

長期照護受照護者，當身體越顯疲弱（最常見的是長期睡 

眠不足）、經濟越顯匱乏、生活越無喘息空間之情形下， 

其因此殺害照顧者，所 面 臨 「不得已」之 困 境 ，亦未必亞 

於立法者所預設生母殺嬰時「不得已事由」之 想 像 。然二 

者之最輕法定本刑，前者為6月有期徒刑，後者則為10年 

有 期 徒 刑 。倘若以10年有期徒刑論以照顧殺人案件之照顧 

者 ，顯然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過苛情形。

3 、 第275條第 1項受他人囑託或得承諾殺人罪（1年以上7年以 

下有期徒刑）：本罪在性質上亦屬於殺人罪的減輕構成要 

件 ，理由是行為人得到被害人囑託或承諾，其行為的不法 

内涵較一般殺人行為更低，且行為人出於同情被害人的不 

得 已 心 態 ，呈現出較輕的罪責内涵1(1。本罪中囑託及承諾 

之構成要件要素，均係指明確表達，且 均 須 真 摯 。例如某

9 同社8。頁15。

10同註8 頁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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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照顧久病之某乙，經常聽到某乙有厭世之言，某 日 ，某 

乙手持枕頭掩蓋整個面部，並對某曱說：幫 我 解 脫 ！此應 

可視為明確且真摯之囑託。惟對照本案照顧殺人案件，被 

害人於案發前1 、2年即曾對被告明確表示：將來如果需要 

人幫忙把屎把尿，希望把他弄死等語。倘若此言談屬實， 

而被害人需由他人經手大小解之條件成就時，被害人失智 

症 狀 越 趨 嚴 重 。被 害 人於案發前，其神智可能已無法做出 

自我負責結束生命之決定，我國復未承認安樂死等相關規 

範 。如 此 ，被告 於 案 發 時 ，憶及被害人1 、2年前所述結束 

生 命 之 言 語 ，並於不堪長期照護身心壓力已屆至臨界點之 

情 形 下 ，悶殺被照顧者，因而不符合本罪受他人囑託之構 

成 要 件 ，而只能論以系爭規定之一般殺人罪，未免有顧此 

失 彼 之 憾 。況參照二者之最輕法定本刑，前者為1年有期 

徒 刑 ，後者則為10年 有 期 徒 刑 。倘若以10年有期徒刑論以 

被害人曾經表示希望結束生命之照顧殺人案件之照顧者， 

顯然亦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過苛情形"

4 、綜 上 所 述 ，上開所列舉我國刑法殺人罪章之3罪 ，法定刑 

均較系爭規定所定之法定最輕本刑10年有期徒刑大幅降低 

。顯見當時立法者確實有就不同殺人類型之罪責内涵予以 

區 分 ，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之考量。我國現行刑法殺人罪 

章 之 條 文 ，係自24年 即 已 制 定 ，揆諸當時時空背景，較諸 

目前醫學進步，即將進入所謂超高齡時代，當 時 應 無 「長 

期照護」之相關社會問題。反 觀 近 代 ，因為醫學進步，我 

國法制目前又未承認安樂死相關規範之情形下，「長期照 

護 」問題越趨嚴重。縱使具備社經地位，也未必可以即時 

聘請專業看護照護受照護者，更遑論處於社經、知識底層 

之 弱 勢 。而鑑於社會福利資源之有限性，政策制度可能欠

11



缺 彈 性 ，各項長期照護福利政策，或 許 不 好 用 （例如喘息 

服務需要事前申請，而無法及時提供服^務），或許不夠用 

(例如目前長照2. 0僅限提供居家服^務與日間照護，對重 

度失能者卻不提供合乎需要的住宿式機構u ) ，導致無法全 

面性讓長期照護福利政策的陽光普照社會各個階層。如本 

案被告處於社經、知 識 底 層 ，又因為顧慮外人可能無法照 

顧 被 害 人 ，而未能接受社會福利救助之弱勢家庭比比皆是 

。而 此 等 「長照悲歌」，不僅存在於受照護者長期遭受病 

魔 折 磨 ，更存在於照顧者長期沒日沒夜、沒有希望、看不 

見光的絕望摧殘。照顧者對於身心遭受長期絕望的侵蝕， 

無 法 喘 息 ，較諸一時之間激於義憤失去理性而殺人，或生 

母因不得已之事由殺嬰之悲痛情節，猶有過之而無不及， 

然卻因我國刑法殺人罪章規範密度不足，而仍必須適用系 

爭規定法定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論處。再 者 ，相較於第 

275條第 1項之受人囑託殺人罪，加害者固係基於被害人之 

囑託而殺之。然觀諸本案情形，被害人於本案案發1 、2年 

前 ，即告以被告倘如需要他人為其把屎把尿就將其弄死等 

語 ，而被告當時基於疼惜被害人之意，並 未 為 之 ，反而竭 

力照顧被害人。迄於今時今日，因不堪照護之身心疲憊， 

悶殺父親後企圖自殺。此 等 情 節 ，因無法符合刑法第275 

條第 1項 、第4項 之 規 定 ，無從論以較輕刑罰，甚至免除其 

刑 。但 回 溯 過 往 ，如被告當時於被害人囑託之條件成就， 

隨即向心智尚屬正常之被害人重新確認是否生存之意願時 

，毫不疼惜而殺之，則不致落入今日將以系爭規定論處之 

困 境 。由此足見，系爭規定經過刑罰體系之價值比較，不

每曰新聞大阪杜會部採訪組=名雯雯翻譯。無人知嶢的房間•陳景寧序。台北市：寶瓶文化，2023年1



能滿足於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。我國刑法殺人罪章之規範 

密 度 ，已無法解決照顧殺人案件類型，而有罪刑顯不相當 

之 疑 義 =

(二 ）參照比較法觀察我國刑法殺人罪章規範密度之不足

1 、 相較於我國刑法第271條單純且直接規範殺人者，處死刑

、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在 比 較 法 上 ，德國刑法 

將 殺 人 罪 ，區分為重度殺人、謀殺及一般殺人類型12。重 

度殺人係規定於德國刑法第212條第2項 「情 節 重 大 者 ，處 

無期徒刑」；謀殺則規定於第211條第1項 「謀 殺 者 ，處無 

期徒 刑 」，並於同條第2項規定謀殺之定義為「謀 殺 者 ，謂 

出於謀殺之興致、性 慾 之 滿 足 、貪婪或其他卑劣動機，陰 

險 的 、殘酷的或使用危害公共安全之手段，或為實現或掩 

蓋其他犯罪而殺人」；一般殺人則規定於第212條 第 1項 「 

非為謀殺而殺人者，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」。並於同法第 

213條規定殺人罪之減輕情形「殺 人 者 ，無可歸責的遭受 

被殺害者對其個人或家屬之虐待或重大侮辱，致當場激怒 

而 殺 之 者 ，或其他情節輕微者，處 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

徒 刑 」。日本刑法則區分成二者，一為殺人罪，一為加工 

自 殺 、得承諾殺人罪。前者並未區分殺人之原因、對 象 ， 

而於同法第199條 規 定 「殺 人 者 ，處 死 刑 、無期徒刑或5年 

以上有期徒刑」。

2 、 由上開德國刑法關於殺人罪之立法體系觀之，係將殺人罪 

刑 區 分 為四部分：情節重大之殺人、謀 殺 、非謀殺之殺人 

、虐待或重大侮辱當場激怒或其他情節輕微之殺人，而分 

別在罪責階段依法敵對意識程度之不同，科予相對應之刑 

罰 。亦即盡量客觀化不同殺人型態之犯罪類型，區隔出輕

李聖傑、潘怡宏編譯。德國刑法典* 2017年6月•頁356 ■■參附件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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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級距有別之法定刑，籍以充實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。而 

曰本刑法雖未區分不同殺人型態，然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 

徒 刑 、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相較於系爭規定之10年以上有 

期 徒 刑 ，日本刑法對於殺人罪之量刑區間較廣，賦予裁判 

者得視個案殺人情節輕重、原 因 等 ，而有更為彈性之裁量 

空 間 。系爭規定法定刑為死刑、無 期 徒 刑 、10年以上有期 

徒 刑 ，所規範的構成要件甚為簡單，僅 「殺人」二 字 ，相 

較 於 歐 陸 ，較難看到以一個抽象的一般殺人罪，直接做為 

殺人體系的原形13。並已凸顯系爭規定法定刑之嚴厲及毫 

無 彈 性 。準 此 ，我國現行刑法殺人罪章，除第273條至275 

條之特殊減輕殺人類型外，其餘迥異於一般殺人，諸如本 

案照顧殺人類型，即須以10年有期徒刑為基準，作為量刑 

之 起 點 ，罔顧行為人即照顧者於長期照護受照護者之過程 

中 ，所受到身心俱疲壓力、社會福利政策不及扶助或扶助 

不夠之犯罪動機'長期無法如一般人之生活狀況、行為人 

即照顧者與被害人即受照護者之關係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

損害等量刑因子，此時即有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嚴峻，而致 

使照顧殺人之行為人所受刑罰失其比例，其人身自由受有 

過苛侵害之情形。尤其倘若行為人除刑法59條 規 定 外 ，不 

符合其他減刑事由之情形下，因系爭规定法定刑之起步實 

在 過 高 ，遠背罪刑相當原則之檢驗標準，導致行為人仍須 

量處有期徒刑5年 之 刑 度 ，足令社會大眾之道德情感難以 

接 受 ，法院對於行為人之情法失平，更足以彰顯刑罰毫不 

相 稱 之 難 題 。

四 、系爭规定法定刑剝奪法院對於照顧殺人案件之刑罰裁量權

照顧殺人案件是醫學進步、時代遞變之結果。誠 如 「他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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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是一群不一樣的殺人犯，不是天生心狠手辣，或者作奸犯 

科 的 惡 徒 ；相 反 地 ，他 們 從 無 前 科 ，可能是家中最有責任感 

的 那 個 人 ，照料因病倒下的至親。」之 言 ，照顧殺人案件之 

惡性應非可等同與其他一般殺人案件類型相提並論。法院對 

於此類照顧殺人案件，所科予刑罰之目的，重點絕非在於嚇 

阻 或 教 化 。諸如有效矯正干預原則，乃刑罰最主要所欲達成 

之 目 標 ，矯正干預的措施，應係針對再犯率較高之犯罪行為 

人 ，而低風險之犯罪行為人，即使不干預也不會繼續犯罪。 

且從資源分配的角度觀察，監獄之處遇亦應針對高風險之犯 

罪 行 為 人 。再 者 ，矯正干預措施應減低可知的犯罪成因變數 

，而照顧殺人案件中，如何排除長期照護之壓力，減低或消 

弭可能的照顧殺人成因，即為矯正干預之重點。又如何針對 

照顧殺人之行為人，進行有效的個別化處遇措施，進而收到 

較 好 的 處 遇 成 效 ，亦為照顧殺人案件如何進行矯正干預之關 

鍵14。是照顧殺人案件之行為人，所應得有效率之處遇措施 

，絕非適用系爭規定最輕法定本刑1 0年有期徒刑以起量之 

刑 度 為 主 ，而應結合附條件緩刑制度，給予法院彈性之裁量 

空 間 ，兼而採取修復式司法，撫平照顧者與被害人其他家屬 

(同時可能為照顧者之家屬）之 情 緒 ，進而給予最佳之處遇 

方 式 。而系爭規定之法定刑，對於照顧殺人案件，既然有罪 

刑 不 相 當 之 問 題 ，又將使法院無法妥適量刑，進而剝奪法院 

之 刑 罰 裁 量 權 D

五 、制定妥適之社會安全制度、規範密度充足之刑法，為立法機 

關 之 職 責 ；編織嚴密之社會安全網，托住所有需要協助之人 

，係社政單位努力之目標；當悲劇已然發生，成為案件進入 

法 院 ，此時適用罪刑相當之法律、透過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

同註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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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啟動修法之可能，則為法院之責任。綜 上 所 陳 ，聲請人認 

為本案被告因照顧而殺人之案件型態，通盤考量刑法第57條 

之 量 刑 因 子 ，認為其於適用刑法第19條第 2項 規 定 ，及第59 

條 規 定 ，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後（本案因殺害直系血親尊親 

屬應予加重） ，其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2年7月 以 上 ，可知 

系爭規定最輕法定本刑10年有期徒刑部分，實無法忠實反映 

照顧殺人之犯罪型態及情節= 我國刑法於24年制訂之立法背 

景 ，未能隨時代遞變而有效解決此類照顧殺人爭議，徒增法 

律感情難以衡平之遺憾，無法通過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

之 檢 驗 。系爭規定對於此類照顧殺人案件之情節，未併得為 

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，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 

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有達憲法 

第23條之比例原則。爰本於確信，提出本件法律位階法規範 

違憲之憲法審查聲請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附 件 一 ：裁定停止審判之裁定。

附 件 二 ：本 院 11 2年度重訴字第5 號家暴殺人案件數位卷證（ 

含 警 、偵 、審全卷

附 件 三 ：願景工程基金會與聯合報於民國1 1 1年 5 月 1 3 曰起 

推出之照顧殺人專題報導。

附 件 四 ：立法院第 1 0屆 第 7 會期民國 112年 5 月 1 5 曰 「有關

長照悲歌修法」公聽會報告。

附 件 五 ：李 聖 傑 、潘怡宏編譯，2017年 6 月初版德國刑法典 

中關於德國刑法第 211至 213條 規 定 。

此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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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法 庭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

年 1 月 $  曰

審 判 長 法 官

法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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